
 

  

  

香 港 特 別 行 政 區 政 府

進 出 口 條 例 （ 香 港 法 例 第  6 0章 ）

進 出 口 （ 一 般 ） 規 例
工 業 貿 易 署

[請 填 妥 本 表 格 ， 連 同 相 關 文 件 ， 以 專 人 送 交 至 工 業 貿 易 署 （ 本 署 ） 位 於 香 港 九 龍 城 協 調 道  3 號 工 業 貿 易 大 樓

1 3 樓 1 3 2 4 室 的 綜 合 顧 客 服 務 中 心 ， 或 以 電 子 方 式 透 過 本 署 的 電 子 表 格 遞 交 服 務 提 交 。 本 署 會 於 收 妥 所 需 文 件

後 處 理 有 關 申 請 。  ]  

申 請 編 號 及 日 期 （ 只 供 本 署 填 寫 ）

致 ：  工 業 貿 易 署 署 長

配 方 粉 出 口 許 可 證 ： 請 求 修 訂

出 口 許 可 證 編 號  ： 簽 發 日 期  ： 目 的 地  ：

如 在 貨 物 付 運 後 請 求 修 訂 ， 請 填 寫  (甲 )及 (乙 )：  

(甲 ) 船 隻 ／ 班 機 ／ 車 輛 編 號 ： (乙 ) 實 際 離 境 日 期  

須 修 訂 的 出 口 許 可 證 資 料 原 本 聲 明 修 訂 為

：

標 記 及 編 號

包 裹 數 目

單 位 數 量 （ 公 斤 ）

離 岸 價 （ 以 港 元 計 ）

：本 人 未 能 交 回 出 口 許 可 證 的 下 述 副 本 以 供 修 訂 請 在 適 當 空 格 內 加  “  ”號

正 本 第 二 副 本

（ ）

理 由  ̂ 是 。

現 夾 附 下 述 文 件 ， 以 證 明 上 述 的 修 訂 請 求 ：

出 口 商 聲 明 書

本 人

#簽 署 人 全 名

是 代 表  
（ ） （ 出 口 商 名 稱 及 地 址 ）

行 事 及 簽 署 。

現 謹 此 聲 明 ， 上 述 所 填 各 項 資 料 均 真 確 無 訛 。 本 人 明 白 ， 工 業 貿 易 署 修 訂 本 出 口 許 可 證 ， 不 會 損 害 工

業 貿 易 署 署 長 的 權 利 ， 倘 若 發 現 違 反 《 進 出 口 條 例 》 條 款 ， 或 發 現 違 反 配 方 粉 簽 證 通 告 及 配 方 粉 出 口

許 可 證 表 格 所 載 配 方 粉 出 口 管 制 制 度 條 件 的 情 況 ， 工 業 貿 易 署 署 長 仍 可 就 本 出 口 許 可 證 採 取 法 律 行 動

及 ／ 或 行 政 制 裁 。  

日 期 #簽 署 #業 務 印 鑑 

^  出 口 商 如 未 能 將 出 口 許 可 證 第 二 副 本 退 回 本 署 以 作 修 訂 ，則 必 須 夾 附 證 明 文 件 ， 如 提 單 ／ 空 運 提 單 、 發 票 、
及 ／ 或 裝 箱 單 等 。  

#   簽 署 人 必 須 為 上 述 出 口 商 的 東 主、股 東 或 董 事，或 為 其 他 獲 適 當 授 權 的 代 表。如 透 過 本 署 的 電 子 表 格 遞 交 服
務 提 交 申 請 ，請 在 電 子 表 格 的「 簽 署 」欄 內 上 載 公 司 ／ 註 冊 業 務 的 有 效 數 碼 證 書 進 行 數 碼 簽 署 。業 務 印 鑑 僅
適 用 於 提 交 列 印 表 格 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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